
项目编号：

内蒙古民族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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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 定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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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内蒙古民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
填写说明

1.为促进教学研究工作的规范化管理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内蒙古民族大学教学研究立项、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凡学校立项的课题，在研究工作完成后，均对成果进行鉴定和验收，并填写鉴定书。

2.鉴定书由学院签署意见后与任务书复印件、研究工作报告、成果主件、附件一并交到高等教育研究所。

	一、简要说明研究过程、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形式

	

	二、成果推广应用前景及适用范围

	

	三、提交技术文件目录

	


四、主要完成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职称
	专业
	对成果的贡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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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审验收专家名单

	姓名
	工作单位
	专业
	职称
	签字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六、专家鉴定意见：

	                  鉴定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七、项目负责人所属部门意见（如无特殊说明，请注明“情况属实”即可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八、学校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专家评审意见

	专家姓名
	
	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
	


注：此表用于通信评议，鉴定专家每人一份，请自行复制。


